建筑工程学院教研室工作职责

1、组织传达学习和贯彻中央、省、部有关部门、学校、院有关文件和精神，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集体活动和公益性活动。
2、落实教学任务。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组织完成教学任务，包括落实课堂教学任务和课外辅导工作；组织完成命题、阅卷任务；广泛与社会联系，组织完成学生学习期间的社会调查和实践任务，指导毕业生的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
3、组织并实施课程建设工作。制定课程建设工作规划；组织具体实施重点课程、精品课程建设；根据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组织对教材的选用和编写工作；引进或开发多媒体课件；参与课程相关的实验室和资料室等辅助教学设施的建设。
4、组织业务学习和教学研讨活动。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通过互相听课、观摩教学、教学讨论等形式总结交流教学情况和经验，集体研讨、解决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5、开展科学研究和各种学术性活动。结合专业特点，制定科学研究计划，组织教师申报科研项目和参与课题研究工作。积极组织有关学术讲座，参加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氛围，提高学术水平。
6、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在学校、学院统筹安排下，根据教学任务和课程建设的需要，提出教师补充、调整的意见，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组织教师提高教学业务水平，确定专业方向，完成教学科研工作；制定本教研室人员培训计划，检查、考核教师的业务进展情况；充分发挥中老年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做好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
7、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根据本专业特点，加强与社会各相关部门的联系，组织教研室人员承担社会公益性服务和合作服务，起到服务社会、锻炼人才的作用。
8、负责人员管理。配合学校、学院对本教研室教师和其他人员的任职情况进行日常管理和全面考核。
9、建立教研室教学、科研、课程建设、师资培训、业务考核、规章制度、资产管理等档案，对教研室各种资料进行保存和管理。
